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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三届会议上讨论"联 

合国国际法十年"时注意到，大会在其1989年11月17日第44/23号决议里提议的与国 

际贸易法的教学、研究、传播更广泛的理解和促进工作有关的活动将在所有区域产 

生影响，但是这些活动在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最重大。本着同样的精神，建议作出努 

力，设法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尤其是来自委员会成员国的专家筹措出席委员会 

及其工作组会议的旅费，以便有利于这些国家为创立国际贸易法作出积极贡献。 1 

2. 秘书长按照大会在其1990年11月28日第45/42号决议第5段里的要求向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了一份报告 (A /46 /349)，其中分析了可给予委员会的发展中国 

家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援助，以便它们参加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的会议的途 

径，并注意到目前根据1988年12月21日第43/217号决议第九节为联合国机构所作的 

一般安排。 

3. 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了第46/56B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指出-

"大会， 

"，近年来出席委员会会议、尤其是委员会工作组会议的发展中国家的 

专家代表较少的情况，其部分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提供这些专家的旅费， 

"皿鉴于委员会及其工作组工作的复杂性和技术性，为履行委员会的职 

责，光其是编拟普遍接受的法律文稿的工作，必须有所有区域和各种法系及经济 

制度的代表平等地积极参加，并且代表们必须具有国际贸易法领域的特别专业 

知识， 

"―滅依照其1988年12月21日第43/217号决议第九节，联合国某些机关目 

前已实行报销旅费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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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簠第五委员会为了确保所有会员国充分参加，考虑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 

担任委员会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旅费援助，并且,在特殊情况下，经与秘书 

长协商，向提出要求的委员会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旅费援助，以便其参加 

委员会及其工作组会议； 

" t ó委员会使其工作安排合理化，并特别考虑召开其工作组的连续会 

议。，， 

4 .大会第 4 6 / 5 6 B号决议还请秘书长就此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 

议提交一份报告。秘书长将这项大会的决定提请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 1 9 9 2年 

5月4日至22日举行的关于其工作合理化的会议的注意(A/47/17)。 2委员会的审议结 

果现载于本报告的第二节中。 

6 .秘书长还将此问题列入题为 " 1 9 9 2 - 1 9 9 3两年期方案预算"的大会议程内， 

以供第五委员会审议。由于贸易法委员会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成员是由政府直接 

任命，所以向他们提供旅费援助就构成对联合国既定政策的例外情况。该政策是，旅 

费与生活费只能付给以个人身份担任成员的人。因此，由于大会通过了载于ST/SGB/ 

107/Rev.6号文件中的关于参加联合国会议代表的旅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的规定，这种 

例外情况有必要经过核准。此外，根据大会1991年12月20日第46/450号决定，第五委 

员会将对目前给付旅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的制度进行审査。 

6 .第五委员会在审议此问题时或许愿意参考秘书长将要对现有的给付旅费和 

其他有关费用的制度进行全面审査后提出的报告。为了协助第五委员会对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成员提供旅费问题的审议，已经向第五委员会提供了秘书长向大会第四 

六届会议提出的报告(A/46/349)。 

- .关于委员会工作合理化的建议 

7.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会议(1992年5月4日至22日）上讨论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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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56B号决议第3段关于建议委员会使其工作安徘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让其 

工作组连续开会的问题。下面摘录了委员会报告(A/47/17)中有关这一点的部分.-

"186.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大会1991年12月9日关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的第46/56号决议。具体地说,委员会注意到 

大会决定请第五委员会为了确保所有会员国充分参加，考虑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向委员会成员当中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旅费援脉，并且，在特殊情况下，经与秘 

书长协商，向提出要求的委员会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旅费援助，以便其参 

加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的会议。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大会第46/56B号决议第3段， 

该段建议委员会使其工作安排合理化，并特别考虑召开其工作组的连续会议，该 

决议的第4段还要求委员会就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 

报告。 

"187.委员会审议了大会第46/56B号决议第3段所列建议。委员会注意 

到，委员会曽经在第二十一届会议(1988年）和第二十三届会议(1990年）上先后 

两次审议其工作方法合理化问题，包括连续举行工作组会议是否切实可行的问 

题和这样做是否能使参加贸易法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节省旅费的问题。委员会 

的结论是，连续举行工作组会议的做法不实际。委员会指出，由于分派给每一个 

工作组的工作性质不同，代表团一般由不同的专家组成。连续举行工作组会议 

不会使参加这些会议的专家人数减少，因此不会使代表团节省旅费。委员会进 

一步注意到，即使同样的专家可以旅行参加一个以上工作组会议，如果这些会议 

是连续的，那么要求这些专家离开其工作地点的时间可能太长。许多专家也许 

不能离开其工作太久。而且，委员会注意到，这种做法可能促使有些国家让巳经 

参加一个工作组会议的专家去参加下一个工作组会议，但这些专家也许并不是 

合适的人选，这就有损于委员会的工作。 

"188.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连续举行工作组会议不会节省工作人员旅 

费，因为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总是指派不同的成员去为每一个工作组服务。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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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成员的任务一般是参与编制背景研究文件，分析各自工作组所审议事项的 

各个方面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指派从未参与编制与某一工作组有关的文件 

的工作人员去为该工作组服务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连续举行工作组会议不会 

减少秘书处指派前往参与这些会议的工作人员的人数。大家建议委员会继续考 

虑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安排合理化的问题(见第187段）。 

"189.委员会普遍同意作出努力寻求方法和途径，以便向最不发达国家 

提供援助，并且，在特殊情况下，经与秘书长协商，也向提出要求的委员会中其他 

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援助，以便其参加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的各届会议。有人认 

为，提供此种援助需要根据总的预算来考虑。有人还说,有关这一主题的建议也 

许需要由大会第五委员会来审议。" 

注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7号》（A/45/17)，第73段 

同上，《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7号》（A/47/17)。 


